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25年首届数字木铎大赛竞赛规程
一、大赛说明
数字木铎大赛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创办，其目的是激发本科生运用数字技术解决教育领域实际问题的创新潜能，提升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能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教育领域创新型、复合型人才。
1.参赛对象与指导教师
参赛对象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赛程期间在籍本科生（含港澳台学生及来华留学生）。参赛作品的指导教师应是在本校担任本科生教学任务的教师（含退休返聘教师）。
每个参赛队伍（每件作品作者）由2~3名本科生组成，每队的指导教师1名；每位作者在每个大类中只能提交1件作品；每个作品只能参加一个赛道，不可一稿多投。
2.大赛竞赛时间安排
（1）比赛报名：2025年11月12日~2025年11月30日
（2）作品提交：2025年11月20日~2025年12月15日
（3）评审阶段：2025年12月16日~2025年12月25日
（4）公示与颁奖：2025年12月26日~2026年12月31日
3.大赛作品奖项设置
大赛各赛道分别设一、二、三等奖等，具体如下：
（1）一等奖：不超过该赛道有效参赛作品数的10%
（2）二等奖：不超过该赛道有效参赛作品数的20%
（3）三等奖：不超过该赛道有效参赛作品数的30%
4.大赛将根据实际需求与发展动态，适时优化相关事项。具体内容，届时将另行发文，请关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官网（https://fe.bnu.edu.cn/html/index.html）。

二、竞赛主题与分组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2025年首届数字木铎大赛，分设3个大类：（1）微课与教育智能体辅助教学；（2）数媒静态设计；（3）数媒短片。
其中，（2）（3）两个大类统称为数媒类，作品主题从以下四类中选择：中国古代书院教育、中国传统家庭教育、中国传统技艺中的美学、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培育的价值

三、大赛作品分类及说明
1.微课与教育智能体辅助教学
包括以下小类：
（1）人工智能通识课、计算机基础与应用类课程的微课、教学课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案例。
（2）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课程的微课、教学课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案例。
（3）汉语言文学（限于唐诗宋词）微课、教学课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案例。
（4）微课与教育智能体辅助教学专项赛。
说明：
（1）微课与教育智能体辅助教学类别作品强调通过创新，设计质量高、互动性强的教育资源，涵盖广泛的教学资源开发，包括但不限于微课、教学课件、虚拟仿真实验、教学案例等，以促进人工智能领域的教育和智能时代需求的课程内容。同时体现教育智能体在教育中的合理应用，特别关注AI通识教育中的教学实践，鼓励科教融汇、产教融合的实验设计和实际案例。
（2）微课是指运用包含教育智能体等的信息技术，按照认知规律，呈现碎片化学习内容、过程及扩展素材的结构化数字资源，其内容以教学短视频为核心，并包含与该教学主题相关的教学设计、素材课件、教学反思、练习测试及学生反馈、教师点评等辅助性教学资源。
（3）教学课件是指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经过教学目标确定、教学内容和任务分析、教学活动结构及界面设计等环节，运用包含教育智能体等的信息技术手段制作的课程软件。
（4）虚拟仿真实验是指借助多媒体、仿真和虚拟现实等技术在计算机上营造可辅助、部分替代或全部替代传统教学和实验各操作环节的相关软硬件操作环境，实验者可以像在真实的环境中一样完成各种实验项目。
（5）教学案例是对典型教学过程实际情境的描述，以文档、视频、动画以及交互等形式展现。案例选择要真实而典型，内容包含案例事实描述和案例分析，案例分析必须包含问题及解决方案。
（6）微课与教育智能体辅助教学类作品，应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信息化智能化教学资源，能多层次多角度开展教学，实现因材施教，更好地服务受众。本类作品选题限定于人工智能通识课/计算机基础与应用，中小学数学或自然科学，以及汉语言文学（限于唐诗宋词）这三个方面的相关教学内容。作品应遵循科学性和思想性统一、符合认知规律等原则，作品内容应立足于相关教材的对应知识点展开，其立场、观点需与教材保持一致。

2.数媒静态设计
作品以平面设计成品为准。
说明：
（1）本大类的参赛作品选择所给主题进行创作，主题的内容限定与说明，参见“二、竞赛主题与分组”。
（2）平面设计，内容包括长图、漫画、海报招贴、书籍装帧、包装设计、手工艺品、服装设计等利用平面视觉传达设计的展示作品。该小类作品须提供表达清晰的设计方案，包括作品名称、效果图、细节图、作品创新点描述、必要的结构图、基本外观尺寸图、制作工艺、材质等。

3.数媒短片
包括以下小类：
（1）微电影。
（2）纪录片。
说明：
（1）本大类的参赛作品应选择特定主题进行创作，主题的内容限定与说明，参见“二、竞赛主题与分组”。
（2）微电影作品，应是借助电影拍摄手法创作的视频短片，反映一定故事情节和剧本创作。
（3）纪录片作品，是利用数字化设备和纪实的手法，从参赛作者视角拍摄的与主题相关的短片。

四、参赛要求
1.每件参赛作品，必须是参赛作者在本届大赛期间（2025.11.10～2025.12.31）完成的原创作品；与2025.11.10之前校外展出或获奖的作品雷同的作者的前期作品，不得重复参赛。
2.每件作品的参赛者由2～3名本科生组成，每位作者在每个大类中只能提交1件作品,作者排名序列等同；参赛作品不得在本大赛的3个大类间一稿多投。
3.参赛作品的版权必须属于参赛作者，不得侵权；凡已经转让知识产权或不具有独立知识产权的作品，均不得参赛。
4.参赛作品的数据应来源合规、信息处理恰当，不得引用涉密数据，不得侵犯个人隐私等。
5.参赛作品中地图的使用需遵循我国法律法规，尊重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地图管理条例》第十五条第二款规定：“向社会公开的地图，应当报送有审核权的测绘地理信息行政主管部门审核。但是，景区图、街区图、地铁线路图等内容简单的地图除外。”
参赛作者在作品提交的所有材料中，凡是包含涉及国界、边界、历史疆界、行政区域界线或者范围的地图，必须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颁布的《公开地图内容表示规范》（见附件2）要求，并在地图出现之处明确注明审图号和地图来源（如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资源部网站、国家地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https://www.tianditu.gov.cn/）、标准地图服务（http://bzdt.ch.mnr.gov.cn/）网站），严禁使用未经过审核、私自篡改、来源不明的地图（景区图、街区图、地铁线路图等内容简单的地图除外）。
6.无论何时，参赛作品一经发现含有违法违规内容，即刻取消参赛资格及所获奖项（如有），参赛师生自负一切法律责任。教育学部官网上将公布违规作品的作品编号、作品名称、作者与指导教师姓名、相关人员所在学院（部）。
7.参赛学生和指导教师，应尊重学校、尊重教育学部，尊重专家、评委和其他选手；遵守大赛纪律，竞赛期间不私下接触专家、评委、仲裁员和其他参赛选手，不说情、不请托，不公开发表或传播对大赛产生不利影响的言论，违规者取消参赛资格；同时，对于涉嫌泄密、违规参赛等事宜，应积极接受、协助、配合监督检查，并履行举证义务。
8.投诉和举报时，应有理有据并实名向大赛主办单位教育学部提交资料。对于缺乏证据、借投诉名义公开发表或传播对大赛不利的言论者，或向教育学部重复投递已被否定的投诉信息的投诉者，将被取消本届的参赛资格及其参赛作品所获奖项（如有），并自负一切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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